
穆斯林社会中对于少数群体的保护问题探析
———以犹太民族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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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历史实例，来检验《古兰经》与“先知”穆罕默德关于少

数民族（特指非穆斯林群体）生活于穆斯林社会中所规定的相关原则和教导，例如：“宗教
信仰，绝无强迫”、“非穆斯林的生命与财产应得到完全保护”和“公平对待各民族”等，从
而论证现代穆斯林民族主义国家对于通融信教少数族群要比对待具有种族性质的少数族
群显得更加成功。同时，本文通过论述来驳斥穆斯林群体“原生性”缺乏包容性的观点，
以便能够认识穆斯林世界的文化包容性以及对少数族群的保护情况。

关键词　 穆斯林社会　 少数民族　 宽容　 齐米　 吉兹亚

前 言

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伊斯兰教作为世界性的宗教，其对待非穆斯林少数群体的原则与教
导，是否依照既定的各种方式对于影响和创造良好与稳定的社会环境给予了帮助？在近现代的穆
斯林社会中，是否依然保持着原有的影响力？在伊斯兰教的地缘政治传播过程中，各地和各民族所
延续的风俗习惯，以及意外事件的发生和相关状况的变迁，是否在一定程度上致使这些原则和教导
发生了质的变更？或者说是否完全被其他文明同化了？等等一系列相关问题应当得到理性剖析，
以便更好地了解和认识穆斯林统治阶级对待少数族群的态度和立场。

从伊斯兰教的教义和法规角度来讲，宗教信仰自由思想，自始至终一直处于“沙里亚”（即伊斯
兰法）和伊斯兰世界观的保护和支持之下。《古兰经》中“对于宗教，绝无强迫”①的经文，作为伊斯
兰教的法律制度，是宗教典籍中绝无仅有的。在伊斯兰教发展的最初阶段，宗教信仰自由思想，就
被人们（尤其是那些生活在穆斯林社会中的非穆斯林）普遍理解为：在任何情况下，任何人如果不
是自愿，则不得强迫他或她信仰任何宗教。据此，在“沙里亚”体制之下，生活在穆斯林社会中的非
穆斯林，无论是他们的生存权，财产所有权、还是对于不同宗教的信奉权，以及后代的抚育权等均得
到了保护。因为在伊斯兰教看来，维护上述非穆斯林的权利是值得称赞的行为，所以一切虔诚的穆
斯林（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会以此行为去寻求真主的喜悦，并且渴望得到今后两世的奖赏。
从另一方面来讲，任何侵犯或损害这些权利的行为，都是人人应当摒弃的罪恶。因为对于穆斯林而
言，相关犯罪者不仅在后世的“审判日”要对自己在今世所做的一切负责，而且也会在今世由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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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的罪恶而受到相应的惩罚。在这种双重问责制度之下，作为穆斯林，无论是国家领袖、达官贵人，
还是鸿儒白丁、布衣百姓，都会自觉地审视自己的日常行为，从而促使社会不断向良好与稳定的方
向发展。因此，与处于西方社会中的犹太教徒和穆斯林少数民族所经历的事实情况相比较，我们会
发现，即使是穆斯林社会处于历史上最艰难的时期，生活于其中的非穆斯林少数群体，不仅能够生
存，而且还可以频繁地参政议政，为社会文明的进步，尤其是经济和文化生活方面的发展，做出了不
可磨灭的贡献。直到近现代，这种历史上对于少数族群的宽容态度，深深地打动了约翰·洛克、康
特·奥斯特罗洛格及其之前与之后的许多著名人士。①

就生活在穆斯林社会的非穆斯林少数族群而言，“宗教信仰无强迫”作为多次以不同形式明确
宣布的《古兰经》原则，就是他们历来能够清晰、正确理解“民族和谐共生、宗教和睦共存”的真实原
因所在。结合事实真相来说，当这一原则受到各种各样的保留意见限制时，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都与
《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的教导始终保持一致。除此之外，伊斯兰教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纽带，
尤其作为一种道德信念和精神向导体系，在整个伊斯兰历史发展过程中，穆斯林———无论是逊尼
派，还是什叶派，或是其他派别———不仅亲眼目睹，而且还亲身体验了他们的信仰价值。德国东方
学家亚当·麦兹认为，传统穆斯林社会之所以有别于中世纪基督教统治之下的欧洲，其首要原因和
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在前者的国境内，除了伊斯兰教的信徒之外，还生活着信仰其他宗教且人口数
目庞大的各种少数民族群体。援引麦兹的话来说，这些少数族群与穆斯林大众“肩并肩地生活在
中世纪欧洲完全陌生的宽容环境之中”。②

一、早期“稳麦”（共同体）对于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的承诺与兑现
通过研究《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公元５７０—６２３年）的言行（即“圣训”），以及在了解穆

斯林大众如何对待其他人民及其宗教信仰的态度和立场之后，读者也许不会对麦兹的观点感到惊
讶，因为在公元七世纪时，这位东方学者的观点早已得到了人们彻底和普遍的理解与认识，尤其是
那些居住在穆斯林世界中心地带（即阿拉伯东、西方半岛内）的人们。因此，在当时的埃及和叙利
亚，由于追随东正教而遭到拜占庭正统派统治者的歧视和迫害的绝大部分基督教徒，曾热烈欢迎阿
拉伯穆斯林征服者把他们从信奉同一宗教的残酷压迫者手中解放出来。同样，受到祆教徒压迫的
伊拉克人民，面对阿拉伯征服者们也以同样的方式作出了反应。甚至在距离遥远的伊比利亚半岛
上，当西班牙罗马天主教依据《圣经》批准了统治者所奉行的镇压和强制改宗政策之后，犹太教徒
开始逐渐倾向于欢迎并最终援助了穆斯林征服者。③ 在此之际，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术语
“宽容”，通常是指穆斯林对待非穆斯林通融而随和的态度。但是就该词语本身而言，并未精确地
体现出穆斯林对待其他宗教信仰群体的态度和立场本质。这不仅仅是因为“宽容”这一术语通常
暗含着勉强地或极不情愿地与其他人共同生存的意思，就这一点来讲，该术语完全有别于我们目前
所谈论的态度和立场；第二，该术语还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尊重和保护那些情愿与穆斯林大
众共同和平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非穆斯林群体的一切权利。因此，对于穆斯林总体而言，以尊重
和保护非穆斯林的权利而体现出来的宽容，不仅是一项社会义务和责任，而且本质上还是一种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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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和宗教虔诚的行为表现。同时，如果非穆斯林的这些权利没有得到有效维护，就等于犯罪，而
且是要受到法律严厉制裁和惩罚的犯罪行径。从另一方面来讲，任何穆斯林，无论是个人还是团
体，都渴望获得神圣的嘉许而进入天堂享受来自于真主的无限赏赐，而恰恰这种虔敬且诚挚的渴望
正是整个伊斯兰信仰体系得以坚实与稳固的心理基石。然而，这一极其重要的核心问题，却困惑了
许多政治评论家、学术研究人员，当然还包括那些对此体系的实际运转和实用效果表示出极度赞赏
和羡慕的人们。

从伊斯兰教的教义和法规来讲，术语“宽容”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
他人，都应当体现出伊斯兰教的宽容本质。因此，“先知”穆罕默德明确声明伊斯兰教为“宽容的宗
教”。① 《古兰经》中有许多经文证实了这一声明，如：“引导他们（即不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们），不是
你的责任，但真主引导他所意欲的人”，②因为引导人们信仰伊斯兰教是真主独有的权利，所以任何
人均也无权强迫他人信仰。根据此原则，甚至“先知”穆罕默德在遭受残酷迫害时，但还是仍然教
导所有穆斯林要善待他人。因此，《古兰经》另一节经文命令穆斯林：“但你们应当宽恕和原谅（他
们）”，③就此节经文而言，伊斯兰教对非穆斯林，甚至敌人，持有宽容态度和立场的最佳典范，就是
当“先知”穆罕默德解放麦加后的表现，他不仅没有对曾经迫害和伤害过他的人们进行打击报复，
而且还告诫穆斯林大众说“谁想要在真主那里升高自己的品级，那么就原谅那些伤害过他的人们
……并且与背离他的人们建立友谊”。④

就人类本身存在的多元性而言，不只是反映在语言、肤色和种族等方面，而且更重要的是显示
在宗教信仰问题上。因此，多元性是伊斯兰教世界观的内在本质。在具有多元性质的此世界观中，
除“真主”之外，所有的被造物都是相互各异和形形色色的，而非穆斯林群体作为穆斯林社会或国
家命运共同体的构成部分，应当被给予同等权利以及特权的有效保护，从而使他们在最大程度上不
仅能够生存，而且还能够在他们所处的社会和国家中参与发展，并且繁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甚
至外交生活。鉴于此，穆斯林把“宗教信仰无强迫”这一原则作为维护多元社会体系的根基，或者
说作为根本法律制度来维护少数族群的权利。在此法律制度下，任何穆斯林，无论是个人，还是团
体或国家，均不得把自己的信仰强加给其他人。因为在伊斯兰教看来，强迫不仅是一种罪恶，而且
还是违反“沙里亚”法的犯罪行为。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对于这一犯罪行为的惩罚是死刑，而
这一法令的依据正是源于《古兰经》的诫律：“迫害是比杀戮更残酷的”。⑤

就邀请他人了解伊斯兰教而言，穆斯林必须尊重其他宗教信仰群体的意识和情感，因为无论人
们的信仰和出身如何，在任何情况下，尊重他人的尊严和人格，是伊斯兰教最基本的要求之一，也是
穆斯林必须要坚持和遵守的道德品行。此刻值得一提的是，在《古兰经》的第六十章中明确声
明：“未曾为你们的宗教而对你们作战，也未曾把你们从故乡驱逐出境者，安拉并不禁止你们怜悯
他们，公平待遇他们。安拉确是喜爱公平者的。他只禁止你们结交曾为你们的宗教而对你们作战，
曾把你们从故乡驱逐出境，曾协助别人驱逐你们的人。谁与他们结交，谁是不义者。”⑥就此节经文
而言，穆斯林不仅要抑制自己压迫他人或强迫他人皈依也许他们根本不愿接受的信仰，而且伊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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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也期望并且要求所有穆斯林男女，应该真实、友善、和蔼、亲切、公平和公正地对待那些没有迫害
他们、没有对他们做出侵略行为的人们，以及所有一切爱好和平与奉公守法的同胞。作为伊斯兰教
的典范，“先知”穆罕默德通过自己的言行详细阐明并加强和巩固了《古兰经》中所强调的公平与公
正。在政治上，他成功地建立了第一个史无前例，并且具有多元种族和多元宗教特征的社会。所有
辅士（Ａｎｓａｒ）和迁士（Ｍｕｈａｊｉｒｕｎ）曾因伊斯兰教所提倡的宽容摒弃前嫌和世仇而融为一个整体，从
而在《麦地那宪章》中被称为“稳麦”（即民众），同时那些与“先知”结盟的犹太部落，也在此《宪章》
中被亲切地称之为与穆斯林站在一起的“稳麦”（即命运共同体）。此外，对于奈基壤的基督教徒，
“先知”郑重承诺：他们的生命、财产和宗教信仰的安全绝对受到保护。①

至于在伊斯兰统治权范围之外，有关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关系，《古兰经》指示，也应当与非穆
斯林保持和平、友好往来的关系。但是，侵略、迫害穆斯林者除外。“你们当为主道而抵抗进攻你
们的人，你们不要过分，因为安拉必定不喜爱过分者。”②甚至在自卫战争中，“沙里亚”法明确规定
穆斯林不仅不可以任意毁灭他人的生命和财产，而且还必须维护敌人的某些权利。根据圣训：“无
论何时，当安拉的使者派遣了一个军队或小分队，他就亲自指示指挥官要敬畏真主……并且命令那
些与指挥官一起出征的穆斯林要行善……不可欺骗或者背信弃义，不可毁伤他人（死者）的肢体器
官或杀害儿童。”③以“先知”穆罕默德为楷模，第一任哈里发艾布·伯克尔（公元５７３—６３４年）后来
对正在叙利亚与拜占庭人作战的将士们下达了以下的命令：“你们不可背信弃义，也不可脱离正
道；不可毁坏（乱砍乱伐）、不可烧毁（椰枣或棕榈）树木，不可砍伐任何果树。除了为生存活命之
外，你们不得任意宰杀羊、牛或骆驼。你们很可能在途中经过一些把自己的生命奉献于寺院生活的
修士们，那么就让他们去做他们以自己的生命所奉献的事情吧。”④

除此之外，铭记于《古兰经》中的另一项重要的命令是：“以物配主者当中如果有人求你保护，
你应当保护他，直到他听到安拉的语言，然后把他送到安全的地方。”⑤著名经注家法赫伦丁·拉兹
认为：“这段经文的本质含义指，任何来自敌方寻求（穆斯林给予）保护的人，其本人的人身与随同
财产的安全，都应当受到穆斯林完全而有效的保护，而且此后还应当将其护送至他自己觉得安全可
靠的地方。”⑥

同样，战俘也享有一定的权利。不仅如此，而且伊斯兰教还禁止杀害或严刑拷打战俘，或对他
们进行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折磨、或者侮辱和伤害他们的尊严，而是应当善待他们，并且为他们提供
应享有的安全保护，直至敌对冲突得以解决。就此而言，《古兰经》在命令穆斯林面对不公正行为
或敌人侵略，应当勇敢地站起来并在尽最大可能地与其进行战斗的同时，还要求“如果他们（敌人）
倾向和平，你也应当倾向和平，应当信赖安拉”。⑦ 因此，伊斯兰教命令穆斯林，当他们的敌人表明
渴望营造和平时，那么穆斯林就应当毫不犹豫地去选择和平，哪怕是他们因此冒险而将受到敌人的
欺骗也罢。这就是《古兰经》对于穆斯林要宽容的实际教导———“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全体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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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Ｉｂｎ Ｈｉｓｈａｍ，“Ｓｉｒａｔ Ｒａｓｕｌ Ａｌｌａｈ”，ｉｎ Ａｌｆｒｅｄ 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ｔｒａｎｓ．），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ｏｆ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
ｐｐ． ２３１ － ２３３．

《古兰经》：黄牛章，第１９０节。
Ｍａｊｉｄ Ｋｈａｄｄｕｒｉ，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Ｌａｗ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ＭＤ：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６，ｐｐ． ７５ － ７６． 作者马吉德·汗杜

尔在此著作中，对于法学家筛依巴尼在其经典作品《传记》（Ｋｉｔａｂ ａｌＳｉｙａｒ）开端部分引证的这段“圣训”给予了注译。
Ｉｂｎ ’Ａｂｄ Ｒａｈｈｉｈ，ＡｌＡｑｄ ａｌＦａｒｉｄ，Ｂｅｉｒｕｔ：Ｄａｒ ａｌＫｉｔａｂ ａｌ’Ａｒａｂｉ，ｖｏｌ． ４，１９８３，ｐ． ２４７．
《古兰经》：忏悔章，第６节。
著名经注家拉兹对《古兰经》忏悔章第６节进行的注解引自于：Ｍｕｄｄａｔｈｉｒ’Ａｂｄ ａｌＲａｈｉｍ，ＡｌＩｓｌａｍ Ｗａ Ｑａｄａｙａ ａｌＬｕｊｕ’Ｗａ

ａｌＬａｊｉｎ，Ａｍｍａｎ：Ｒｏｙ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ｆｏｒ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９７，ｐｐ． ２９２ － ３０８．
《古兰经》：战利品章，第６１节。关于如何对待战俘，参见Ａｙａｔｕｌｌａｈ ＡｌＳｈａｙｋｈ’Ａｌｉ ａｌＡｈｍａｄｉ，ＡｌＡｓｉｒ Ｆｉ ａｌＩｓｌａｍ，Ｑｕｍ：Ｍｕ’

ａｓｓａｓａｔ ａｌＮａｓｈｒ ａｌＩｓｌａｍｉ，１４１１ Ａ． Ｈ．，ｐ． ２１０ｆｆ．



和平之中，不要跟随恶魔的步伐，他确是你们的明敌”。①

二、穆斯林帝国时期的“齐米”与“吉兹亚”
在伊斯兰法律体系下，所有居住在穆斯林社会或国家的非穆斯林居民和群体传统上都被称之

为“齐米”（Ｄｈｉｍｍｉ），②其本意是指做出承诺、达成协定或履行条约的人们，根据伊斯兰法律，这里
所指的协议或条约是无期限的。据此证明，穆斯林自从“先知”穆罕默德时代起就对尊重和保护非
穆斯林的各种权利做出了承诺，即生命、财产、宗教的信仰与实践、活动、婚姻，以及按照他们的信仰
和方式养育他们的子女，等等。

其次，“齐米”享有实质性的自主权或自治权。这使每个宗教信仰团体的少数民族成员，都能
够依照各自的宗教法律和传统习惯来管理自己的日常事务和解决相互间产生的纠纷。如果这些少
数族群对于自己的共享司法诉讼程序与审判结果感到不满意的话，那么，他们也有权向伊斯兰法庭
提起相关诉讼、要求重新审判，以便最终解决纠纷。值得注意的是，伊斯兰法庭对于相关案件作出
的裁判结果是具有选择性的，即少数族群既可接受、亦可放弃他们认为是正确和适当的审判结果。
因此，关于犹太教徒与基督教徒在伊斯兰政治体制下享有自治权的宽容度和自由度所出现的评论
而言，普林斯顿大学已故教授戈伊特因（Ｇｏｉｔｅｉｎ）在其代表著作《地中海社会》的第二册中围绕开
罗·基尼扎，自始至终地对阿拉伯世界的犹太社会群体进行了具体而详细的描写，而且还特别强调
了中世纪发生于穆斯林社会的一个重要事实情况，即在伊斯兰政治统治鼎盛时期，基督教和犹太教
社群逐渐：“形成的，不仅是一个国中国，而且还超出这个国家范围的国家，因为他们曾忠实于自己
的领袖和各自宗派的中央团体，即使这些（领袖和）团体存在于国外，甚至存在于敌对国家也罢
……同时，他们与自己的穆斯林同胞们共享语言、经济，以及大部分生活准则和习俗，他们的社区生
活主要是由各自的创制权来进行支配的”。③

鉴于此，作为对享有这些权利的回报，“齐米”也被寄期望于认同、尊重和维护使他们能够安然
生活与享受权利的穆斯林社会。同时，“齐米”作为伊斯兰国家的合法居民也应当缴纳“吉兹亚”④
（Ｊｉｚｙａｈ）。关于“吉兹亚”的本质属性，可以通过圣门弟子哈立德·本·瓦利德（卒于公元６４２年）
的实践来证实。当时，拜占庭军队迫使哈立德从叙利亚的某些地方撤军，他在撤离前主动把曾经征
收到的“吉兹亚”全数奉还给了缴纳者，并当众宣布：“收缴税金是为了向你们提供安全和防御，而
此时我和我的军队既然不能够提供你们之所需，那么我们也就不可以使用你们所缴纳的这些税
金”。⑤ 值得注意的是，“吉兹亚”不同于“天课”，后者要求所有穆斯林，不论男女老少，无论所拥有
的财产是牲畜，还是商品或现金储蓄，只要其财力达到一定额度，都必须每年按时缴纳百分之二点
五的财产税收，但前者只是从有能力承担军事义务的男性成年人中征收。因此，从国家治理的角度
来讲，“吉兹亚”只是针对少数族群履行军队服役制度的一种替代方式。因此，妇女、儿童和僧侣完
全享有豁免权。在阿巴斯王朝统治时期，“吉兹亚”的征收制度更加完善和具体化，最高法官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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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兰经》，黄牛章，第２０８节。
“齐米”为阿拉伯语名词，特指生活在伊斯兰国家中的非穆斯林群体。英文通常音译为“Ｄｈｉｍｍｉ”或“Ａｈｌ ａｌＤｈｉｍｍａｈ”；在奥斯

曼帝国统治时期称之为“Ｍｉｌｌｅｔｓ”；中文一般还音译为“济玛”，并且意译为“契约民或受保护者”。
Ｓ． Ｄ． Ａ． Ｇｏｉｔｅｉｎ，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ｖｏｌ． ２，１９７１，ｐ． ４０３，４０７．
“吉兹亚”为阿拉伯语名词，特指对生活于伊斯兰国家的非穆斯林群体中有能力者征收一定的税金。英文通常音译为“Ｊｉｚｙａｈ”；

中文一般意译为“保护税或人头税”。
Ａｂｕ Ｙｕｓｕｆ Ｙａｑｕｂ ｉｂｎ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ａｌＡｎｓａｒｉ，Ｋｉｔａｂ ａｌＫｈａｒａｊ，Ｂｅｉｒｕｔ，ｎ． ｄ．，ｐ． １２２；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Ｈａｍｉｄｕｌｌａｈ，Ｍｕｓｌｉｍ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Ｌａｈｏｒｅ，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Ｓｈ．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Ａｓｈｒａｆ，１９４５，ｐ． １００．



布·优素福（为哈奈斐法学派创始人艾布·哈尼法的大弟子，卒于公元７９８年）在其经典著作《赋
税论》中对此做了详细说明，即富有的男性居民每年应交纳四十八个银币，中等经济状况的男性居
民须交纳二十四个银币，至于工匠和农民只交纳十二个银币，而贫民或无能力者则无需缴纳。① 就
此而言，值得我们引证的是，由艾布·优素福写给阿巴斯王朝哈里发哈伦·勒什德（统治期：公元
７６３—８０９年）的一份信件：“信士的指挥官啊！愿安拉援助你！你必须以宽容去对待那些曾经受到
先知保护的人们……；你必须调查他们的状况，以便他们既不受压迫，也不受艰难困扰；你既不可征
收他们能力以外的课税，也不能征收他们义务以外的任何苛捐杂税。因为据传述，真主的使者曾经
说过：‘无论谁压迫了一位非穆斯林，或者使其承担了超出他能力以外的责任（劳务），那么在‘审判
日’，我本人将是他的控诉人（或抗议者）。”② 总之，在伊斯兰法律体系所维护的“齐米”制度下，穆
斯林史无前例地帮助非穆斯林族群的意愿，以及“沙里亚”法赋予“齐米”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并
保障他们在穆斯林社会中的生活。

然而，有些问题也会不尽如人意地偶尔发生，而且值得我们思索其中的原因。在穆斯林统治时
期的西班牙（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安达卢西亚），尤其是从公元十世纪的阿卜杜·拉赫曼三世（公元
８９１—９６１年）统治时期直至公元十二世纪的穆瓦希德王朝统治时期（公元１１４７—１２６９年），经常被
公正地描绘为伊斯兰历史上的黄金时代。犹太教徒在此时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文化繁荣，这是因
为其被完全视为合作者，从而在伊斯兰文明领先于世界的发展过程中实现了自我的价值，并且做出
了贡献。其次，安达卢西亚的犹太人在那时所享有的政治权力和影响力，是在世界其他地方的犹太
团体所无法获得的。这种盛况，一直到文艺复兴之后才在欧洲历史舞台上逐步上演。③ 的确，犹太
维齐尔（即伊斯兰历史上国家的高级行政官员或大臣）在西班牙穆斯林统治时期的公众生活中，曾
经具有极大的支配和统治权力，例如哈斯戴·本·沙尔布特与伊司马义·本·埃利纳鄂瑞拉（公
元９９３—１０５６年，希伯来语称之为：塞缪尔·纳吉德）。这致使安达卢西亚的许多穆斯林深深感到
统治者对于犹太教徒偏袒，而且这种情形的确已经明显违反了“齐米”条约的相关条款。因此，格
拉那达的法学家艾布·易司哈格·伊利碧瑞（曾活跃于公元１０５０年），于公元１０６６年写了以下一
首表达此观点的代表性诗歌：④

当我们成了无名小卒，而他们却成了达官贵人时；
他们还能有什么协议可言？
与他们相比，我们现在却成了低三下四的人；
好像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我们做的全都成了错误！
（那么，请）不要宽容他们对我们所做的一切罪恶，
你要担保他们所做的一切。
真主观看着他自己的仆民，
真主的仆民必将获胜。

以上这首诗在格拉那达引发了一定程度上的暴动，而且许多犹太人也在此暴动中遭到了暴民
的杀害。无论如何，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是，这只是唯一一次被记录于西班牙穆斯林历史统治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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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暴力事件。① 因此，普林斯顿大学的中东专家贝尔纳·路易斯曾明确指出：“与给我们留下深刻
印象的基督教国家的反犹主义者们相比，艾布·易司哈格甚至在他的愤慨中并未否定犹太人生存、
工作和实践自己宗教信仰的权利。”②因为作为一名法学家，艾布·易司哈格本人完全明白，这些权
利完全受“沙里亚”法保护，并通过“齐米”协定的法律约束而使其具体化，但是当犹太人违背了所
协定的条款，那么他们也就会因背叛约言而丧失曾经所拥有的受保护权。③

其次，“齐米”这一针对非穆斯林少数族群的称谓并无歧视含义，因为除后来移居中国的摩尼
教徒未被看作是被保护的团体之外，④生活在穆斯林社会的其他所有宗教族群都被视为是“齐米”，
即在整个伊斯兰国家（Ｄａｒ ａｌＩｓｌａｍ）⑤受到“沙里亚”法长期保护和享有一切同等和特殊权利的群
体。所以，可以肯定地说，在处于具有多元种族和多元宗教特色的穆斯林社会背景下，所有少数族
群都曾兴旺繁荣并以不同方式在许多领域做出了各自的贡献，例如：在哲学、数学、医学和天文学领
域中，拜星教徒和基督教徒对于传递、交流古代思想和文化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比较而言，犹太教
徒在这方面的贡献就比较逊色一些，但是作为银行家和金融家，他们曾拥有庞大的金融集团，并且
在商业活动中扮演着显赫的角色，最引人瞩目是在阿巴斯王朝的首都逐渐形成了一条繁荣的金融
街（阿拉伯历史上称之为“Ｄａｒｂ ａｌＡｗｎ”，意指“援助之径”）；据称，约瑟·本·菲尼斯和亚
伦·本·阿姆兰的银庄就曾坐落于这条街道中，而且这条金融街还被现代业内人士恰如其分地形
容为“巴格达的华尔街”。然而，这里的商业活动却并非一如既往地照例运作；换句话说，有时也会
出现人们意想不到的难题，例如：坐落于巴格达西部基督教社区（Ｑａｔｉ’ａｔ ａｌＮａｓａｒａ）的马尔·图玛
教堂就曾毁于公元１００２年的一次人民起义中。⑥

与此同时，生活在东方伊斯兰国土上的犹太人，虽然在许多方面均类似于其同族处在西班牙穆
斯林社会全盛时期的经历，但是也存在着一些区别，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实际上主要反映在阿巴斯王
朝的统治时期，例如：在阿巴斯王朝辖区内出现了数量远远超过安达卢西亚的宗教群体和“齐米”
社团，而犹太人仅仅只是当时这些团体中的一份子。在这些宗教族群中，主要是居住于海兰地区的
拜星教徒和居住于巴格达的祆教徒，而且在巴格达当时还形成了一条被称之为“祆教徒街”的民族
街道（阿拉伯历史上称之为“Ｄａｒｂ ａｌＭａｊｕｓ”）。值得一提的是，伊斯兰教著名的艾氏阿里派教义学
家巴吉拉尼（公元９５０—１０１３年）就曾居住在这条街道上。至于基督教徒，则遍布于首都巴格达和
整个哈里发的领地和辖区，其特点是以若干个东正教堂为中心而聚居于同一社区，其中特点最为显
著的是景教徒和英王詹姆斯二世的追随者们。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犹太教徒在人数方面少于基督
教徒，但其势力却极为强大；据估计，公元１１６８年，居住在巴格达的犹太人数量约为四万人，犹太教
徒主要分为两个团体，即拒绝承认口述旧约的卡拉伊特派和严格遵守犹太教会法学专家阐释的拉
比派，两派总共拥有二十八座犹太会堂和十所高等专科学术院校。⑦ 总而言之，除了个别特殊事件
之外，无论是犹太教徒，还是基督教徒，也无论是祆教徒，还是拜星教徒，或是其他宗教团体和少数
族群，在伊斯兰法律体系治理下的穆斯林宽容社会环境中，都能够自由地生存、和谐地生活，这是因
为在他们的自身安全和所有权利完全受到保护的同时，充分体会到了真实的民族认同感，从而致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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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成员发自内心地将自己视为是伊斯兰国家和社会命运共同体的一份子。

三、公元十世纪初至二十世纪中叶犹太人与基督教徒在穆斯林社会中的命运
在北非，处于法蒂玛王朝统治（公元９０９—１１７１年）之下的埃及，也许是“齐米”支配国务和随

之遭到民众与官员拒绝最为清晰和最为极端的例子。在穆伊兹统治时期（公元９５２—９７５年），犹
太医生和朝廷大臣曾拥有显赫的权势和地位，甚至连普通老百姓都经常抱怨，在穆伊兹的朝廷中，
如果没有犹太人和其他人的帮助，那什么事都别想办到。另一方面，在阿齐兹统治时期（公元
９７５—９９６年），在犹太人继续扩张势力和不断加强政权掌控的同时，基督教徒也得到了统治者的恩
宠。就此而言，一位诗人曾这样吟道：①

成为基督徒吧！
因为基督教是真正的宗教。
我们的时代的确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不要担忧任何事情！
因为雅各是宰相、是圣父、
阿齐兹（是哈里发）、是圣子、
法德里是圣灵！

与此同时，另一位诗人也写道：②
今日，犹太人已达到了他们所希望的顶峰，
并已成为贵族。
他们掌控着权势与财富，
他们中有的是政务要员，有的是王孙贵族的亲随。
埃及人啊！我忠告你们成为犹太教徒吧！
因为苍穹是犹太人的！

由于上述因素，长期压抑着的民意和情绪被激发出来，长期的暴乱和局势的动荡，致使许多基
督教堂和犹太教会堂遭到了毁灭。值得一提的是，该王朝统治时期的哈里发———哈基姆·比埃穆
仁拉（公元９９６—１０２１年），此人的态度时常令人诧异，举止怪诞、性情残暴。好像哈基姆对他父亲
阿齐兹曾经执行的过分自由政策带有令人费解和深邃的“愧疚感”，所以他为自己的统治政策设计
了一套奇异古怪的实施方案，借以折磨和侮辱犹太人和基督徒。除此之外，穆斯林（尤其是妇女）
也曾被他的专横霸道和愚蠢行为弄得极其不安、苦不堪言。③ 但是即便在此情况下，哈基姆仍然延
续着委以“齐米”国家重任的传统惯例，④用现代语境来说，少数族群参政议政的权利并没有因为统
治者个人的喜好而被剥夺。

在安达卢西亚，由于阿尔摩哈德人（亦称穆瓦希德人）于公元１１４０年的入侵，致使当地穆斯林
与犹太人两者均在社会和文化发展方面遭受到了严重损失。许多穆斯林和犹太人，其中包括著名
医学家、哲学家———穆萨·本·马蒙（公元１１３５—１２０４年）的家族（阿拉伯历史上称之为“马蒙家
族”），在那时不得不放弃安达卢西亚而另寻安逸的地方（主要是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国家和地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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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但是即便如此，据权威性的观点，直到十三世纪末，在整个西班牙，“生活在伊斯兰统治下的犹
太教徒仍远远优越于定居在基督教国家的犹太人”。① 然而，十四世纪初，随着基督教连年入侵西
班牙的态势发展，致使本来就不利于犹太人的恶劣局势变得越加严重，可谓雪上加霜。具体而言，
来自于基督教教堂和平民基督教徒两方面的反犹情绪急剧上升，最终于公元１３９１年爆发了针对犹
太人的集体大屠杀，并且强迫犹太宗教团体改信基督教，同时也标志着犹太社会在西班牙走向崩溃
和瓦解的不归之路。②

当安达卢西亚剩下的最后一个穆斯林侯国被颠覆之后，西班牙于公元１４９２年限令所有犹太人
离开西班牙。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被驱逐出西班牙的许多犹太人，都在伊斯兰国家的广阔领土上获
得了庇护，例如：北非的摩洛哥、突尼斯、埃及以及后来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的东欧和西亚
等地区。

在西亚，处于白益王朝统治（公元９４５—１０５５年）之下的犹太人与什叶派穆斯林的友好关系发
展到了一种非常亲密的地步，以至于使犹太人在短期内受益匪浅。然而，由于犹太人是白益王朝统
治阶级的亲密盟友，随着白益王朝的衰败，再加上周期性的骚乱和城市冲突，从而致使犹太人的居
所和商铺于公元１０３１年成为了主要的攻击对象。③

然而，这种突发事件实属罕见，而且通常是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城市暴乱和冲突，但并非只是针
对非穆斯林，而是穆斯林本身也同时被卷入其中。除此个案之外，穆斯林社会井然有序，而且在市
区和市场上充满着忙碌和繁荣的景象。在政治领域，德国东方学者麦兹在其著作《伊斯兰的复兴》
中写道：“传统伊斯兰社会最令人惊讶的特点‘是许多非穆斯林都从事于国务’，而且在他自己的帝
国中（白益王朝），穆斯林（往往）是由基督教徒统治的。”④正如上述公元１０６６年发生于格拉那达的
强烈抗议情形，非穆斯林少数族群的类似发展状况，促使伊斯兰国家（Ｄａｒ ａｌＩｓｌａｍ）各地都做出了
相同的反应，其中也包括叙利亚和巴勒斯坦。

在安尤布王朝统治时期（公元１１７１—１２５９年），尤其是在萨拉丁时代，疆域版图不仅包括北非
的埃及和苏丹，而且还扩张到了西亚的叙利亚、阿拉伯半岛和伊拉克的部分地区；同时，王朝的方针
政策也得到了较大平衡。在萨拉丁的御医和幕僚中，有一位上文中所提及的杰出犹太医学家、哲学
家穆萨·本·马蒙，在穆瓦希德人于公元１１４０年入侵安达卢西亚之后，其家族便举家迁徙，但却意
味深长地获得了其他穆斯林王朝的庇护。当然，萨拉丁及其统治下的安尤布王朝，因多次击败了东
侵的十字军，并且收复了耶路撒冷以及其他被十字军占领的主权领土，而在阿拉伯历史上流芳百世
（在基督教的欧洲历史和民间传说中均有记载）。应当注意的是，十字军东侵总体上给“齐米”，特
别是基督教徒的地位带来了无可争辩的负面影响。这是因为当时在许多地区，例如：叙利亚和埃及
的若干基督教团体与东侵的十字军曾紧密地融为一体，在十字军被击败后，他们也不得不为自己的
“背叛”行为付出相应的代价。其次，虽然犹太教徒未曾讨好过东侵的十字军，但针对穆斯林却时
常表现出激烈的反对情绪。总的来说，在类似动荡不安的时刻，非穆斯林往往显得不可信赖，所以
针对非穆斯林的忠诚性而产生的疑惧也就此撒播下了种子，尤其在蒙古人于公元１２５８年侵占巴格
达，以及其后对伊斯兰国家其他中心地带占领的过程中，这种疑惧被进一步深化，因为蒙古人发现，
要想在占领的伊斯兰国家中执行自己的政策，犹太人和基督徒是最有效的工具。然而，作为占领者
的蒙古人不久就被伊斯兰教的教义和生活方式给征服了，而且还成为了伊斯兰教信仰的忠实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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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犹太人与基督徒由于勾结侵略者和异教徒，而再一次地付出了惨重的代价。①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公元１２９９—１９２２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土耳其人经过努力恢复了

穆斯林与“齐米”之间在伊斯兰国土上存在了长达几个世纪的传统友善关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素丹麦哈迈德三世（公元１５６６—１６０３年）于公元１６０２年３月所颁布的敕令，其内容则是传统伊斯
兰国家和社会对于“齐米”给予保护承诺的又一个明晰而典型的证据。该敕令的译文为：“关于作
为‘齐米’民众的犹太教和基督教团体，依据伟大的真主———宇宙万物的主宰———在其明晰的《古
兰经》中颁降的命令，保护和确保他们的生命与财产安全是穆斯林集体永久的总原则，并且也是穆
斯林最高统治者和高级官员们必须履行的义务。因此，至关重要的是，根据高贵的‘沙里亚’法，并
且受崇高的伊斯兰教信仰的鼓舞和指导，我（承诺）要确保每个纳税团体，都应当生活在安详而和
睦的社会之中，而且保证他们能够从事商业活动；因此，任何人都不应在这一点上阻碍他们，任何人
都不可使他人的人身或财产受到伤害，任何人都不能违背真主的命令，任何人都不得违反先知的神
圣法律。”②

由于该敕令是以奥斯曼帝国公文的形式颁布，所以学者们和普通民众对此公文的出处可以说
是了如指掌，同时也起到了监督的作用，所以可以充分证明奥斯曼帝国的素丹、法官和官员们的确
兑现了对于“齐米”的诺言，从而使非穆斯林少数民族的任何成员，无论何时，当“沙里亚”法和国家
赋予他们的任何权利受到威胁或侵犯的时候，都能够完全获得来自于各方的支持和维护。然而，自
十七世纪末起，由于奥斯曼帝国逐渐走向衰落，从而致使上述公文被呈上升趋势的极端民族主义和
民族独立自主的新教条不断侵蚀和腐化了，③ 并且由于这种趋势以及内忧外患局面而产生的压
力，尤其是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显露头角的同盟国（主要是英国与法国）及其瓜分传统伊斯兰
国家的政策，最终致使衰落的奥斯曼帝国于公元１９２２年从此销声匿迹。而此后出现的西亚北非格
局，是极端世俗化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国家和各自为政的二十二个阿拉伯民族主义国家，以及其他打
着伊斯兰旗号相继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在此大背景下，虽然少数族群和其他宗教信仰团体的权
利也许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忽视，但是伊斯兰教对于各种宗教和不同民族的相关原则和教导并未
因此而被完全遗忘。

四、民族国家独立后少数族群在穆斯林社会中的权利状况
与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样，在殖民统治结束后，穆斯林世界最终形成了一连串的民族独立国家。

在这些国家中，民族主义（其焦点集中于获得独立）的确得到了发展，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并未真
正形成有条不紊的社会政治体制。④ 因为从社会治理的逻辑来讲，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逻辑，在
许多方面完全有别于传统上的伊斯兰国家。就少数民族而言，有两点值得关注。第一，在传统的伊
斯兰国家，确定一个人的身份，以及因此而在较大团体与国家范围内，规定他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的
主要依据或要件，则是他所信奉的宗教。在世俗的民族国家，宗教信仰通常几乎谈不上具有核心或
重要地位，而是完全被看作是一种私人事务，所以作为国家公民，权利与义务的划分则是根据他或
她的这一身份而归属于个人，因为既然公民在法律面前被看作是平等的，那么其权利与义务，无论
是否基于宗教，原则上同样会被认为是完全相同且无任何区别的。当我们研究和思索早期穆斯林
对待少数民族的人道主义遗产时，会发现两者之间实际上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为现代伊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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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采纳当今世界的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概念的同时，统治阶级在各自不同的社会治理中也接
受了法律上公民间无宗教信仰区别的平等原则，似乎与现代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同胞共同签订的新
公约密不可分。根据这一公约，不考虑宗教或宗派差异，所有的公民都应承担同等的义务和享有同
样的权利。

具体而言，如同十字军东侵期间存在的事实情况一样，威胁或侵害国家领土完整统一或社会安
宁幸福的任何行为，都将受到坚决的抵制和严厉的打击；因此，无论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任何
罪犯不论以何方式卷入了一宗违反国家法律和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案件，都不会被允许逃脱相应
的制裁和惩罚。因此，当以色列这个“国家”于１９４８年被“制造”出来之后，对于几个世纪前（特别
是在西班牙基督教宗教法庭镇压了异教徒和欧洲基督教进行了各种宗教迫害运动后）就已经居住
在北非和西亚不同阿拉伯国家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而言，忽然间发现他们自己的确或可能与以色列
休戚与共。实际上，这种情况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以早先就居住于不同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为例来
讲，由于大多数犹太人在选择了抛弃长期以来庇护他们的故土之后，当然也就不再可能像忠实的公
民那样生活在这些国家。同样，由安东尼·拉哈德长老所领导的南黎巴嫩马龙派基督教徒与以色
列人结为盟友一起无情地反对了他们的阿拉伯同胞，并且就其本身而论，实际上他们就是由艾利
尔·沙伦领导屠杀贝鲁特萨布拉街区和邻近的夏蒂拉难民营中巴勒斯坦难民的工具。因此，这部
分少数族群抛弃的不仅是作为同胞的信任，而且还丧失了立足于黎巴嫩和阿拉伯世界其他任何地
方的社会身份和合法地位。

另一实例是伊朗的巴哈依派教徒与以色列结盟，并且在海法设立了总部，所以在伊朗也同样被
宣布为不法分子。无论如何，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只要少数族群及其宗教信仰团体遵守协约的承
诺，并远离背信弃义，那么他们就如同各个伊斯兰国家的公民一样继续享有一切权利。例如：埃及
自独立以来，对信仰基督教的科普特人，一直保持着具有明显倾斜性的政策，因为埃及政府除确保
科普特人与其他公民一样享有同等权利外，还向他们承诺了一定数量的部长级职位。其实，在穆斯
林民族国家中，具有其他宗教信仰的少数民族能够掌握行政大权最清晰的典范是叙利亚和伊拉克，
因为在这两个国家，作为统治阶级的复兴党成员，阿拉维人、努塞尔人、德鲁兹人以及不同教派的基
督教徒们，不仅能够安逸地生活、作为普通公民与其他人一样享有同等权利，而且在最高统治阶层
还担任着各种重要的职务，其中包括国家总统和最高领导人的职权。① 据此，从整体上来说，即使
是在接受现代欧洲民族主义思想与民族国家教条的情况下，对于当今穆斯林总体而言，并未虐待过
生活在他们当中信仰其他宗教的少数民族；相反，这一点也许正好能够证明少数族群参与了穆斯林
民族国家方针策略的制定，同时也说明现代穆斯林的确继承了传统伊斯兰思想对待非穆斯林的先
例。就此而言，值得我们援引哥伦比亚大学前任教授爱德华·赛义德（基督教徒、具有阿拉伯血
统、对于伊斯兰与当代阿拉伯世界最有洞察力的评论家之一）的相关评语：“伊斯兰是所有阿拉伯
人共同享有、是构成我们身份所必需的部分……我从未觉得自己受过委屈和迫害，（也从来没有认
为自己）是已被边缘化的少数民族成员。”②

从另一方面来讲，由于民族主义与民族自主独立教条所具有的特性，所以两者曾被视为是摆脱
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外国势力枷锁的一种途径。因此，虽然民族主义及相关教条在其发源地的欧
洲和作为移植物在包括伊斯兰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地大体上得以采纳，但也因此而产生和繁殖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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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不良的后果。其中，就欧洲本身而言，所释放出来的纳粹主义、新纳粹主义、民粹主义、以及其他
形式的种族主义，包括所谓的种族纯洁化政策，经由塞尔维亚人及其支持者们，在波斯尼亚展示出
了他们反人类的罪恶行径。① 同样，类似主义及其教条给穆斯林世界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严重破坏
了曾经励精图治，通过团结不同文化渊源和宗教背景的少数民族，以传统伊斯兰文明为基础而建立
的一个具有多元种族和多元宗教性质的社会团体———“稳麦”。② 此外，认识民族主义的本质与少
数民族的自尊息息相关。具体而言，在许多情况下，穆斯林世界的民族主义拥护者曾被怂恿着参与
了类似种族复兴主义的运动，尤其是１９３０年期间，在欧洲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冲击之下，许多
伊斯兰国家往往都落入了极端种族骄傲和人种优劣主义的陷阱，因为作为民族主义者首先要舍弃
自身作为穆斯林的身份；其次是通过各种方式来加强族群优越意识，所以民族主义者保留了优先
权，并且使穆斯林开始倾向于把自己重新分为不同等级，或者被“邻居”以不同形式重新进行分类，
以至于使他们认为自己是有别于其他民族的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库尔德人、柏柏尔人、马来人、印
尼人、爪哇人，等等。在此背景下，民族主义者往往首先变成了对待他人摆出好斗的傲慢姿态，且时
常过分地夸张和鼓吹种族骄傲或民族出身。因此，传统伊斯兰普世思想下的种族、民族、宗教之间
相互往来、和睦共处的无数实例所体现出的重大价值和意义，在现代穆斯林社会均被淡化。

就当今许多国家而言，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价值和意义在其社会中被淡化后，人们
就必须根据新的分类迫使自己融入，或者说不得不从属于的带有种族性质的民族主义社会。然而，
在经过一段时期的尝试后，统治阶级认为，这些人无法“长期永久地适应新家园”，所以他们就被肆
意地完全忽略了，并因此而沦为无国家、无公民权的人们。其实，这种状况不仅适用于巴勒斯坦人
民（其中很多人，要么被以色列侵略者杀害，要么被驱逐出了原本属于自己的家园），而且还适用于
阿拉伯东北部和海湾地区所谓的“比都”人（即术语“Ｂｅｄｏｕｎｓ”的音译，源于阿拉伯语，字面意思指
“没有”或“缺失”；这里特指：没有国籍或祖国的人们）。其他人，如库尔德人则（有时是在使用暴
力的情况下）被分给了不同的国家。在每个国家，他们继而成为了深受折磨（但在统治国的眼里，
则是时常令人厌烦）的少数民族。③ 在北非，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他们喜欢称自己为亚马载科人）
紧密融入伊斯兰文明且具有之摩尔人特色的背景，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但是，阿拉伯民族主义，
尤其世俗主义的复兴党，在过去几十年中向北非进行传播过程中，产生了强烈的对抗性反应，并且
在反阿拉伯和反伊斯兰极端情绪的影响下，以及在前法国殖民主义势力的支持下，一些柏柏尔行动
主义者，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为自己创造和发展了一种标新立异的民族主义；在其更为极端的形
式中，根据“种族性民族主义”的逻辑，他们不仅不满足于主张独立的柏柏尔人身份，而且还倾向于
成为断然反阿拉伯主义和反伊斯兰文化与文明的积极分子。与此同时，类似的倾向，在伊朗的巴列
维王朝统治时期（１９２１—１９７９年）也逐渐得到了发展，并且一直延续到了１９７９年的伊斯兰革命之
后。民族主义积极分子们沿着占主导地位的伊朗民族主义思想路线，在伊朗也发展了诸如此类的
带有种族性质的少数民族群体，例如：库尔德族、土库曼族、胡兹斯坦阿拉伯族、俾路支族等。④

此外，少数与多数民族宗教以及种族之间的冲突，往往均由外因促成，南苏丹便是一个显著实
例，因为几十年多年来在苏丹所发生的事件，让人们清楚地意识到局外人的角色不只是在阻碍为和
平解决南苏丹长期冲突而作出的真诚努力（其中中国政府为此所做出的积极努力有目共睹），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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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为了进一步颠覆着这个国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颠覆整个非洲。因此，在１９６５年３月３日，
乌干达内政部长菲里克斯·奥纳马在国会上说：“来自于某些国家的积极行为，不只是在破坏苏丹
共和国政府的真诚愿望，而且还在（蓄意）破坏乌干达。其行为的目的是企图在苏丹共和国引起两
个派别之间的内讧……。这是外来作用者鼓励瓦解非洲和平的例证。”①事实证明，最终于２０１１年
７月９日苏丹南部正式脱离苏丹而独立为南苏丹共和国。

值得一提的是，康奈尔大学教授弥尔顿·伊斯曼曾明确指出：“种族冲突天生倾向于吸引和需
要外来的行动者和国外的干涉。例如：以色列人援助南苏丹的目的，在于对抗一个共同的敌人，即
喀土穆的阿拉伯穆斯林政体，以及印度援助孟加拉叛乱是为了肢解他们的共同‘敌人’———巴基斯
坦……有时参与者以物质或外交支持的形式，积极地邀请那些表示同情的外来干预，以便加强各自
的竞争形势。”因此，“外来的干预，在种族间的冲突中，已成为了众所周知的现实。而且在大多数
情况下，则都是恶作剧、玩世不恭和纯粹的自私自利”。② 实际上，种族冲突已陷入见利忘义的泥
潭，且已被人为地演化为团体毁灭和区域不稳定的非凡“工具”，这便是被局外人刻意部署于所有
非洲、中东以及东南亚广泛地区的致命武器。根据《纽约》期刊的说法，“各种（来自外部的）‘运
作’足以使整个中东进一步动荡不安”，与这些“运作”相关的行动，则是由以色列军队及其情报间
谍人员依次在伊朗、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地区担任，并着手在伊朗创建基地，以便暗中监视
和窥探可疑的伊朗核能制造设备。用英国《卫报》所引证的某个前以色列情报官员的话说：“以色
列一直以来始终以诡谲的方式支持着库尔德人的权力政治……。通过与库尔德人合作，以色列在
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赢得了耳目。”③

对照而言，“种族差异”观念和思想伴随着地理上的差距，致使孟加拉人于１９７１年脱离巴基斯
坦而独立为如今的孟加拉国，虽然造成脱离的原因与印度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毕竟还是外因，实
际上真正导致原本统一的国家被瓦解分裂为两个国家的主要原因还是来自内部，即种族性民族主
义高于伊斯兰教信仰，因此分裂是“种族差异”的必然结果。其次，在当今的巴基斯坦内部，尤其是
在其近邻阿富汗的国内，不同种族群体间关系的特征表现仍然是不容乐观的对抗状态和紧张局势。
同时，巴基斯坦国内什叶派和逊尼派穆斯林之间存在的政治化宗教问题分歧，很可能受到种族主义
的怂恿而导致更为复杂的内部矛盾和紧张状态。此外，在印巴历来存在争议的克什米尔问题上，种
族主义就好比是一颗随时可以引爆的定时炸弹，因此不容忽视。

至于在东南亚以穆斯林为多数的民族国家中，虽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同根同源，但
是种族性民族主义在相互之间起到的只是离间作用，并且促使民族和宗教问题政治化，而同时在这
种局面中，少数族群，如华裔和印裔族群，就很容易成为牺牲品。其次，如同在印度尼西亚的亚齐与
雅加达之间长期且继续存在着的冲突一样，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导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的事
件以及在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再现的对抗状态，④已在独立较晚的亚洲、非洲和中东的其他穆
斯林和非伊斯兰国家中被人们亲眼目睹。无论如何，作为历经十几个世纪一直延续至今的伊斯兰
传统典范之一，马来西亚近几十年以来，依然保持着使不同宗教信仰、文化背景和种族出身的人们，
都能够和平相处与共创财富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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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社会中对于少数群体的保护问题探析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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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通过上述分析，可作出的主要结论是，对于现代穆斯林民族国家总体而言，在通融具有信仰宗

教的少数民族方面，要比对待具有种族性质的少数民族显得更加成功些，因为前者在传统与现代价
值和行为模式之间存在着本质的连续性。然而，当民族主义被引入极端种族和宗教差异的局面中
时，这种本质的连续性就会显现出极其脆弱或者是完全缺失的状态。就本文所提及的族群而言，在
某些情况下，由于均兼有宗教和种族两方面性质的少数民族这一事实，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已
被赋予了距离遥远且难以跨越的鸿沟特征。在具有这种特征的穆斯林民族国家中，或者说在任何
带有此特征的国家中，无论人类的基本权利产生于何种宗教信仰或世俗主义哲学，那么都将变得无
足轻重。因此，无可争议的事实是，如果带有种族性质的极端民族主义一天不消除，那么人类将继
续成为牺牲品，因为这是极端民族主义矛盾的必然结果，而且这种矛盾激化及其结果的造成，很有
可能是来自于区域性和全球性两者兼而有之的强大政党，以及利益集团残酷无情的剥削利用和暗
箱操纵。在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时，我们值得可以考虑挖掘传统伊斯兰思想中的相关理念及其价
值，以便使其在发展和谐社会过程中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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